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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清溪“3·18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
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5 年 3 月 18 日 11 时 22 分许，位于东莞市清溪镇中坑路

与坑直街交叉路口发生一起重型厢式货车与无号牌二轮电动车

碰撞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人

民币 12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

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5 年 7 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东莞清

溪“3·18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

查报告》）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要求，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

实和责任追究工作，切实做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

《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工作方案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79 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估工作

方案》）和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

估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估指引》），清溪应急管理分局牵头

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

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概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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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5 月，由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清溪分局牵头成立评估

组，评估组依据《评估工作方案》《评估指引》等相关文件开

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评估组深入事故有关单位和相关管理部门，通过调阅事故

原始档案、查阅相关文件资料、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，

对事故处理建议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工作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

序号 责任单位或人员 处理建议 落实情况

1 陈*

陈*，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
未减速行驶及对路面注意不够，
未确保安全驾驶，驾驶灯光系统
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，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
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一条
相关规定，建议由东莞市交通管
理支队清溪大队依法进行处罚。

2025 年 12 月 25 日，东莞市
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清溪大队
依法对陈*处罚款 100 元。

2
深圳市欣畅通物

流有限公司

深圳市欣畅通物流有限公司违反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法》第二十八条第四款和第四十
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建议由属地
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
处罚。

2025 年 8 月 26 日，深圳市交
通运输局对深圳市欣畅通物流
有限公司处罚款 2.5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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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清溪大队。清溪交管大队组

织宣教人员走进中坑路周边电动自行车较多的企业、货运企业

及事故现场周边商铺、外卖站点开展交通安全宣防。通过面对

面以案说法、派发传单等形式，向民众讲述交规的重要性，通

过向以上各企业开展交通安全宣讲课堂，让更多的企业员工、

司机驾驶员切实了解交通事故带来的后果，主要以观看相关警

示教育片，讲述近年来辖区发生的亡人事故等方式强化员工、

司机的敬畏之心，自觉遵守交规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

全监管方面存在其他问题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交通运输部门

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督促辖区各运输企业按照安全生产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、规范要求，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。督促推动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

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履行法定职责，对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

的企业主要负责人，依法从严处罚。

（二）交通管理部门

交管部门要定期曝光“货车不礼让行人亡人事故案例”通

过自有线上公众号等平台渠道进行推送，组织运输企业驾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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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看事故现场视频，强化“违法即危险”的认知。同时要对电

动车自行车驾驶人开展安全宣传，在人行横道旁设置安全提示

牌，利用社区宣传栏、电子屏等载体普及安全常识，减少电动

自行车交通事故。


